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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

券登记、托管与结算业务实施细则》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结算

参与人： 为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，适应不同类型债券参与

回购的需要，防范企业债券现券和回购交易的结算风险，现

将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、托管与结算

业务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三条修改为：“融资方结算参与人应

当提交国债、企业债等债券作为债券回购的质押券”。 我公

司将会同证券交易所适时确定可作为质押券的企业债券的准

入条件，并在必要时会同证券交易所研究修改《标准券折算

率管理办法》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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